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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报的问询函》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

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铖昌科技”

或“公司”）的委托，就《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6〕第 5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相关事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并

基于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

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该等文件不存在任何遗漏或

隐瞒；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所提供的文

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公司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完

全一致。 

本所律师仅就与《问询函》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意

见。本所律师不对公司本次答复《问询函》涉及的会计、财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

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律师已履行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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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不应视为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而又无法独立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

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答复《问询函》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答复《问询函》的文件之一，随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关于经营业绩。2025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亿元，

同比增长 91.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17亿
元，同比增长 476.34%。2023 年至 2025 年，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持续为负，分别为-1,448.27 万元、-4,757.11 万元、-4,736.36 万元。你公司已向

本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因你公司 2024年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你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4 月 24
日起被本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5）对照《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逐条说明

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是否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因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43,613,965.50 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211,539,009.02 元。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8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1 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

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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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 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

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

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6369 号）（以下简称《2025 年审计报告》）、《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书》（中兴华内控审字（2026）第 00000098 号））（以下简称

《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第一

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9.3.12 条规定 公司情况 是否

触及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

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 

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为

115,271,371.22 元 ， 净 利 润 为

117,109,847.25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103,336,666.71 元，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404,622,960.22 元 

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 1,509,807,402.04 元 否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公司《2025 年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

留意见 否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

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

于 3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 

不存在此项情形 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

无保留意见 否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

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

无法披露的除外 

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披露了

《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否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

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披露了经

全体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

《2025 年年度报告》 
否 

基于上述，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二、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不存

在终止上市风险 

（一）公司不存在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如此前“一、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部分所述，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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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计年度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至第（四）项规

定的情形。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本所律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进行公开检索的结果，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

形。 

基于上述，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规定的应当被实施财务类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公司不存在被实施规范类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公开披露的《2025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审计报告》

《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说明》等证明文

件，并依据本所律师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进行公开检索的结

果，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规定的应当被实施规范类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9.4.1 条规定 公司情况 是否

触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

告，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披露《2025 年年度报

告》 
否 

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

月内仍有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 

公司披露的《2025 年年度

报告》已经全体董事保障

真实、准确、完整 
否 

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

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

完成整改，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

成整改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责令改正的情形 否 

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重大缺

陷，被本所要求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完成整

改，且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 

公司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责令改正的情形 否 

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一大股

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余额达到 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30%以上，被中国证监会责令

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完成整改，且在公司股

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责令改正的情形 否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

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2025 年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 2024年 12 月 31日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进行审计出具的《浙江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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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2024 年

度 ） 》 （ 信 会 师 报 字

[2025]第 ZA90443 号）均

为无保留意见 

因公司股本总额或者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

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再具

备上市条件，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解决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206,114,901 股，社会公众

股 持 有 的 股 份 数 为

110,013,631 股，公司股本

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

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未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否 

公司可能被依法强制解散 公司不存在被依法强制解

散的情形 否 

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

请 

公司不存在向法院申请重

整、和解或破产清算的情

形 
否 

基于上述，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规定的应当被实施规范类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公开披露的《2025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审计报告》

《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说明》、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并依据本所律

师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进行公开检索、对公司信息披露及股

东会、董事会召开会议情况进行核查的结果，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应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

情况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9.8.1 条规定 公司情况 是否

触及 

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形 否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否 
董事会、股东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

成决议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可以正常召

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否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披露

了《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为无保留意见 

否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公司目前可以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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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 否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为

103,336,666.71元，且《2025年审

计报告》未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 

否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

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

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 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

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

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行

政处罚的情形 否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

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

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年均净利润的 30%，且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 5000 万元 

公司 2025 年分红预案实施后，公

司 2025 年、2024 年、2023 年累

计现金分红金额为 72,530,604.80
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

润为 55,233,270.32 元，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约占年平均净利润的 131.32%，

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

利润的 30% 

否 

综上所述，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不存在其他应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不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问询函》问题 7.关于股价异动。2025年 12月以来，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达超 200%，期间多次出现股价异动情形。公司是否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的有关要求，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热点及概念炒作等违规情形，是否

及时、充分向市场提示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严格遵守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热点及概念炒

作等违规情形 

根据公司自 2025 年 12 月以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

下合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披露的公告信息及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已

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定期报告

和临时公告，确保所有投资者能够公平获取公司信息。根据公司提供的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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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档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发布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年

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公司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高度重视内

幕信息管理，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

究制度》《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及时填

写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记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包括其知悉内幕信息的

时间、地点、依据、方式、内容等信息，并由公司董事长作为公司内幕信息管理

工作的主要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负责协调和组织公司内幕信息的管理工作，公司

证券部负责公司内幕信息的监控、信息披露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的具体

工作。 

根据公司的书面说明及提供的督导信息，公司已针对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报

备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履行保密义务，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泄露内幕信息，不得利用内

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根据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信息、公司

提供的股东名册及书面说明，自 2025 年 12 月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披

露 76 份披露文件，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已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确保公司

在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互动中，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

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根据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公告信息及公司的书面说明，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互动中，均遵

循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的工作原则，并就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编制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平等对待全体投资者，保障所有投

资者享有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不存在热点及概念炒作的违规情形。 

基于上述，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热点及概念炒作等违规情形。 

二、公司已及时、充分向市场提示风险 

根据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情况，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日起，公司已根据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时准确地披露了有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上

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在 2025 年 1 月，预计出现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时，公

司已及时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9.3.6 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

提示公告。”之规定，公司已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至年报披露前多次披露相关风

险提示公告。同时在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情形时，公司已及时披露有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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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易异常波动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基于上述，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时、充分向市场提示有关公司经营和股价波动的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 《北京君合 (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

江钺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⒛25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

页)

经办律师:庄丹丽

勿励
经办律师:张 晚

冫》b年 歹 月丨》日

蕈
吨225∶ q∶!)∶

负 责 人: 陈旭楠


